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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女士：  

 
根據《借款條例》 (第 61 章 )第 3(1)條  
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因應政府當局對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及事

項所作的回應，謹請閣下就下述事宜作出澄清：  
 
(1)  本部察悉，除在 2013 年通過的決議 (即取代 2009 年的
上一項決議 (即第 61D 章 )的第 61E 章 )外，擬議決議案的草擬措
辭有別於第 61A、61B 及 61C 章 (均根據《借款條例》 (第 61 章 )
第 3(1)條訂立 )的其他先前訂立的決議，因為與第 61D 章及擬議
決議案不同的是，後者的決議並不包含有關 "不時 "及 "該款額是
根據本段借入的所有款項在任何時間的未清償本金的上限 "的提
述。請澄清為何擬議決議案不採用第 61A、 61B 及 61C 章的做
法，並請解釋若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擬議決議案下的借款交

易如何在實際上運作。  
 
(2)  本部又察悉，在根據《借款條例》第 3(1)條提出的擬議
決 議 案 ( 透 過 發 行 政 府 債 券 ) 小 組 委 員 會 報 告 ( 立 法 會

立法會 CB(1)1394/17-18(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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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839/03-04 號文件 )第 10 段中，政府當局表明，旨在借入
的 200 億元是絕對性的上限，若該款項或等同價值的債券的任
何部分已經到期及已被贖回，任何進一步借款亦須由立法會藉

決議批准。因此，政府當局在 2004 年的做法是就借款重新尋求
授權，而不論所借入款項的任何部分是否已被贖回。有鑒於此，

請解釋擬議決議案為何不跟從相同的做法。  
 
(3)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8 年 6 月 6 日就擬議決議案
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B&M/3/1/4C)第 3 段所述，
政府當局建議將借款上限定為 1,000 億元。借款上限是指任何
時間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未清償的本金額 (即已發行債券的本
金額減去已到期債券的本金額 )。建議上限是以一段長時間 (例如
至少 10 年 )為基礎的長遠目標。  
 

(a) 本部察悉，根據第 61章第 2條， "借入 "包括憑信貸安排
取得款項的權力。第 61章或第 1章均沒有界定 "信貸安排
"的涵義。故此，參考 "信貸安排 "的一般涵義會有幫助。
根據劍橋詞典，"信貸安排 "是指某家銀行與某商業機構
之間的安排，可讓該商業機構在特定時間為不同目的借

入特定款額的款項。若該詞的一般涵義適用於第61章第
2條中 "借入 "的定義，請澄清擬議決議案所建議的借款
安排就第 61章的目的而言是否及如何符合 "借入 "的定
義。  

 
(b) 請澄清擬議決議案現時的草擬方式是否有可能產生賦

權政府將借款額累計提高至可能超出 1,000億元總額的
效用。  

 
(c) 亦請澄清擬議決議案會否產生賦權政府訂立循環借款

協定的效用，結果讓政府可借入額外款項，以便在已發

行債券到期後的任何時間填補差額 (只要在任何特定時
間的借款上限不超過1,000 億元的總額 )，而無須尋求立
法會重新授權。  

 
(d) 若閣下對 (c)項給予肯定的答案，請澄清訂明可循環借款

的權力是否第 61章第 3(1)條的立法原意。  
 
(4)  擬議決議案現時的草擬方式似乎涵蓋範圍極廣，足以讓

政府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c)項所述的任何工務計劃的目的，而
非只是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發言擬

稿所述的綠色工務項目的目的，動用所借入的款項。小組委員

會部分委員亦對擬議決議案遺漏 "綠色工務項目 "一詞表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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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7 月 9 日及 19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回應，根據現行機制，所有透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融資的工務

項目，包括綠色工務項目，均須獲得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
准，因此不存在政府繞過立法會審核的問題。為釋除委員的關

注及更明確反映政府當局的政策原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訂

擬議決議案，訂明授權政府為可由財委會批准的綠色工務項目

的目的，向任何人借款？  
 
  鑒於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9 月 18 日舉行下次會議，
謹請閣下於 2018 年 9 月 14 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鄭喬丰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政府律師何煒筠女士 (傳真號碼︰ 3918 4613))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小組委員會秘書  

 
 
2018 年 9 月 11 日  


